
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第 70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106年 8月 10日(四)下午2時至下午4時15分

地點：科技大樓13樓第1302會議室(臺北市和平東路二段106號 13樓)

主持人：詹司長寶珠                                 記錄：王思方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辦理情形:確認通過。

參、 報告事項
一、有關第93次技術小組會議針對TANet保留之泛用型網域名稱使用事宜之決議報告。

決定：洽悉。

二、臺灣網際網路研討會 TANET2017 籌備報告。

決定：洽悉。

三、教育體系（單位）電子郵件服務與安全管理原則初擬草案說明報告。

決定：本原則適用範圍建議以學校教師及職員使用於校務行政相關業務資訊傳輸之

公務電子郵件為主。請再邀請專家學者提供研修建議，再循本部行政程序簽核

四、有關TANet校園IPv6推動報告。

決定：洽悉。

五、有關「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資通安全管理要點」草案相關說明報告

決定：本項要點現行條文主要規範適用範圍係以行政院所屬機關（構）為主，有關

公立學校部分，因較無涉及機敏資訊傳輸，且需運用即時通訊軟體與學生做

必要的聯絡，建議再向行政院資通安全處反應及確認，可否由本部依即時通

訊軟體實際運用情形，另行評估研擬適合學校使用之相關規範作業為宜。

肆、討論及決議事項

案由一、為利教育體系就電子郵件系統進行一定程度的風險管控，建議將其考量納入

ISMS 核心系統驗證範圍，提請討論。

決議：

（一）建議各校可將電子郵件服務系統服務對象做適當區分，將應用於全校校務

行政及教學等重要業務之電子郵件服務歸屬於核心系統，並考量納入資訊

安全管理制度（ISMS）管理及驗證範圍，採取適當之資訊安全管理措施，

確保資訊安全。

（二）餘與學生相關部份，建議得不納入資訊安全管理制度驗證範圍，惟仍應對使

用者（教職員、學生等）宣導說明相關使用安全規定，以建立電子郵件正確

使用認知，降低因如社交工程等所造成使用之資安風險。

案由二、有關「臺灣學術網路各區、縣（市）網路中心之校園連網相關資訊項目」，及「臺

灣學術網路現有之網路流量即時統計」等資訊之資料開放作業之合宜性，提請



討論。

決議：

（一）對學校之校園連網相關資訊項目，含縣市別、學校名、電路類別、網路頻寬

等項目，同意以配合提供開放資料之原則辦理，其更新週期以一年一次為

度，請各縣市網路中心及相關單位（含區網中心等）協助彙整後，由本部

統一辦理開放（上傳）作業。

（二）另民眾所提建議開放臺灣學術網路（TANet）之網路即時流量資料作業需

求，考量即時性作業之技術、成本及安全性等因素，同意先以非即時、區網

中心節點之網路流量資訊為初期開放範疇；其所涉及技術面（如資料之欄

位、檔案格式、蒐集技術、儲存及資料開放方式(如 API)等）、管理面（如資

料集之開放名稱、蒐集週期、開放週期、開放平臺、管理人力等），以及資料

開放週期於資安面的衝擊等相關議題，請提送臺灣學術網路技術小組進行

研議。

伍、臨時動議：
案由一、為因應配合檢調單位至校園調查資安事件需要，有關教育體系相關資安人員陪

同辦理鑑識及採證作業，建請規劃必要協助人力並擬定相關 SOP，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高雄市教育網路中心)

決議：

（一）為協助各校依法必要的資安鑑識及採證作業，並避免學校負責資安相關業

務人員所需資安技術需求的困擾，請教育部規劃協助支援做資安鑑識及採

證作業相關技術人力。

（二）另因校園內網路使用行為或事件疑似有違反相關法律規定時，其檢調進入

校園（依前配合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作業所訂）已有一定程序，請再檢視

此程序是否需增列因資安事件調查需要之 SOP，俾便各校有所參照，並於

技術小組進行討論研擬。

案由二、建請臺灣學術網路可同意開放縣市政府所建置相關資訊應用服務系統之服務，

可進行屬商業營利之合作，以減輕財政負擔，提請討論。(提案單位:臺北市教

育網路中心)

決議：臺灣學術網路之設立係以服務校園之教育、學術、研究等非營利目的為宗旨，相關

資訊應用服務及網路連線單位皆以此為基礎所建立，並依此為範疇由政府挹注相

關資源支持維運，故仍請參照臺灣學術網路規範，推動規劃網路資訊相關應用及

服務。

陸、 散會：下午4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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